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115學年度日間部單獨辦理免試招生簡章 

114年 12月 8日北市教職字第 1143119586號函核可 

一、 單獨招生科別及名額 

二、 招生對象及區域 

(一) 無年齡限制。 

(二) 全國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畢業或修畢國

民中學三年級課程者。 

(三) 依「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四)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同等學力者 

1.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校修業三年級課程，持有修業證

明書者。 

2.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補習學校或已立案之私立中級進修學校結業、取得結業證明書者。 

3. 經國民中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學力鑑定及格證書者。 

4. 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者。 

5. 持大陸學歷或國外學歷者，經相關單位認證後符合同等學力者。 

6. 其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者。 

(五) 備註：因本校教育係培養餐飲從業人才，若 A 型肝炎血液檢查呈現陽性反應者，於實作

課程中恐有傳染之虞，未來就業也將受限制，建議應於治癒後始得登記報考本校。若為 B

型肝炎或 B 型肝炎帶原者，雖可就學，因目前業界要求，恐將影響就業，請慎重考慮報

考本校。 

三、 招生作業時程 

科別 班別 
招生名額 

一般生 身障生(外加) 原住民(外加) 

餐飲管理科 
餐飲磁性課程實驗班 

216 5 5 
國際餐飲雙語實驗班 

月 日 星期 活動內容 

11 月 29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1 

12 月 27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2 

1 月 15 四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3 

1 月 24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4 

3 月 19 四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5 

3 月 21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6 

4 月 12 日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7 

4 月 23 四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8 

5 月 01 五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9 

5 月 21 四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10 

5 月 30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11 

6 月 13 六 理念說明會暨適性座談 12 

7 月 

01 三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報名截止 

07 二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放榜(含備取生)放榜上午 11 時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複查至下午 4 時 

09 四 *單獨辦理免試報到(正取生) (上午 9 時至 12 時) 

13 一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備取生報到 (上午 9 時至 11 時)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已報到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下午 2 時前) 

*單獨辦理免試招生申訴截止(下午 4 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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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參加本校舉辦之理念說明會了解餐飲業屬性及學校特色、教學方式，並於活動

中釐清孩子就學意願、索取報名表填寫。 

註：理念說明會舉辦時間可至本校網站(https://www.kpvs.tp.edu.tw)查詢並線上預約報

名或電洽本校聯合服務中心(電話：02-27556939 轉分機 211，服務時間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下午 4 時)。 

(二) 確定欲報名本校者請先參加本校舉辦之理念說明會及適性輔導座談會深入了解孩子餐

飲意向，活動包含與家長及孩子的深度對談。 

(三) 報名期間：自本簡章核備日起，至 115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止。 

(四) 報名費用：新台幣 600 元整。 

(五) 報名流程：於理念說明會及適性輔導座談會後欲報名本校者請填具報名表，填明家長

姓名、詳細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電話，以利錄取結果通知。 

(六) 錄取公告 

1. 放榜日期：統一公告，115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公告官網。 

2. 錄取通知：（請參照附件錄取結果通知單） 

3. 依「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簡章」中錄取方式，決定錄取名

單，其中包含正取及備取名單，錄取結果通知單由本校逕寄至考生通訊地址。 

(七) 複查作業 

1. 請參照附件複查申請書，115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前。 

2. 由學生或家長填寫「複查申請書」自向本校提出辦理。 

3. 不受理郵寄、電話申請。 

4.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八) 報到 

1. 報到日期：日間部正取生報到日期及時間為 115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備取生於將依照當天未報到名額個別依序通知備取生於 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

一)上午 9 時至 12 時辦理報到。 

2. 報到程序： 

(1) 錄取新生需攜帶錄取結果通知單，依通知單所列時間(為避免擁擠請儘量依通知

時間辦理報到)、身分證件、國中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及報到相關物品

至本校報到(或至本校網站招生訊息區查閱)，未依規定日期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

錄取資格。 

(2) 錄取學生註冊入學後，如有發現冒名頂替或原送資料內容與事不符合者，取消其

申請入學資格；如責任在原畢業學校時，報請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追究學校有關

人員之行政責任。 

(九) 放棄錄取書面聲明 

請參照附件放棄錄取書面聲明書，已錄取報到學生如欲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應於 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填具「放棄錄取書面聲明書」 (或至本校網

站招生訊息區下載)，由學生或家長親送本校辦理放棄錄取。 

(十) 申訴處理 

1. 申訴時間：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前。 

2. 由學生或家長填寫「申訴書」親自向本校提出辦理。不受理郵寄申請。 

3. 本校收到申訴處理案件後，需於三日內將申訴結果以書面回覆，若符合錄取標準，

增額錄取。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1. 學生得向各單獨招生學校報名，不受就學區限制，並以選擇一學校報到為限。 

2. 本校獨招入學之報到日期，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報到日同一日。 

3. 獨招未招滿之名額，得辦理續招，其續招方式，除有特殊情形報經各該主管機關核

准外，應依各區免試入學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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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校聯絡方式 

1.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148 巷 24 號 

2. 電話：(02)2755-6939 轉分機 211 或分機 311 聯合服務中心 

3. 傳真：(02)2754-1970 

(十三) 交通 

1. 聯營 3.15.18.52.72.74.207.211.235.237.278.284.295.662.663.和平幹線.敦化幹線─安東

市場站或復興南路口站。 

2. 聯營 0 東.20.22.38.204.226.信義幹線─信義復興南路口一。 

3. 聯營 74.278.685─開平餐飲學校站。 

4. 文湖捷運線─大安站或科技大樓站。 

5. 淡水信義線─大安站。 

四、 錄取方式及比序項目 

(一) 報名人數未滿招生名額之人數，全額錄取；報名人數超出招生名額之人數時依比序方

式由高至低依序錄取，分數計算方式及比序順次第(二)點。 

(二) 比序項目及積分計算標準 

比序項目 內容 上限 積分計算標準 

1 適性輔導

建議 
適性輔導推薦 25 

1. 出具於國中任教教師(附教師職章)推薦函一份 10

分，上限兩份共 20 分。 

2. 出具家長或餐飲相關從業人員(主管職以上)推薦函

一份 5 分。  

2 多元學習

表現 

餐飲試探活動

或研習課程 
25 

參加餐飲職涯試探體驗活動或課程一次 5 分(如：升學博

覽會、見學體驗、寒暑輔營、技職講座、國中家政課程

等)，上限 25 分。 

餐飲職群國中

技藝班 
10 

參加且滿一學期(附證明)10 分。 

餐飲相關競賽

與證照 
15 

1. 國中階段參加餐飲相關競賽且獲得前 3 名或佳作以

上者得 5 分(附證明)，參與或獲得其它獎項者(附證

明)一次 5 分，不同競賽可累積分數 (如：主廚盃、國

中技藝競賽等)，上限 10 分。 

2. 具餐飲相關證照者一張 5 分(附證明)，上限 5 分。 

出缺勤及獎懲

紀錄 

(前 5 學期) 

10 

1. 出缺勤總合：無曠課 5 分，曠課 1-5 節 3 分，曠課

6- 10 節 1 分。 

2. 無記過者(含銷過後)5 分，銷過後累計未達小過者 3

分，銷過後無累計至小過 2 次者 1 分。 

3. 上限 10 分。 

3 學校表現

之均衡學習 

綜合活動領域 10 
前 5 學期平均成績按得分比例計算(如：總平均 90 分得

9 分，以此類推，採計至小數點後第一位) 

幹部證明及社

團活動經驗 
5 

前 5 學期各類幹部證明及參與社團活動經驗佐證資料，

上限 5 分 

(三) 比序順次：依照以下順次進行比序。 

1. 第一順次：比序項目總積分 

2. 第二順次：適性輔導建議項目之總積分。 

3. 第三順次：多元學習表現項目之總積分。 

4. 第四順次：多元學習表現項目中之餐飲試探活動或研習課程→餐飲職群國中技藝班

→餐飲相關競賽與證照→出缺勤及獎懲紀錄之積分，進行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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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順次：學校表現之均衡學習項目之總積分。 

6. 第六順次：學校表現之均衡學習項目中之綜合活動領域→幹部證明及社團活動經驗

之積分，進行比序。 

7. 有關比序項目與積分，由本校招生委員會逐年審視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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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相關資料 

附件一：錄取結果通知單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錄取結果通知單 

編號：115001 

學生姓名：蔡 OO(OOOOO 學校九年 02 班 11 號) 

臺端參加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

生入學，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評選結果為 

錄取   日間部餐飲管理科  

□不錄取 

錄取學生請於 115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攜帶身分證

件、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證明)及報到相關物品(詳閱背面)至本校辦理

報到。報到後欲報名其他入學管道時，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或至本校招生專區 (網址

https://kpvs.tp.edu.tw/)下載由考生或家長親送本校辦理放棄錄取，否則無法

報名其他入學管道。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招生委員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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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放棄錄取書面聲明書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1 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 貴校之免試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日期： 115 年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2 聯  考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 貴校之免試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日期：115 年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學生及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均須親自簽章，於

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本校辦理。 

   二、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 1 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 2 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五、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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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複查申請書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報名編號  

申請科別  餐飲管理科 

複查範圍 免試入學通知單所明列項目 

申請複查日期 115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由報名學生或家長於 115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前填寫複查申請表並檢附「審查

結果通知書」親自向本校辦理。 

2. 不受理郵寄申請。 

3. 複查結果如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結果查覆表 

學生姓名  報名編號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未達錄取標準，原通知書寄回。 

□ 經複查後成績符合錄取標準，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前

持通知書所列之證件（畢業證書或肄業證明書正本）及相關表件，赴本

校教務處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回覆日期 115 年   月  日      回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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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申訴書 

115 學年度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入學申訴書 

                                                      收件編號：         (申請人免填) 

申

訴 

學

生 

姓 名  就 讀 國 中  

性 別  年    月    日生 班 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座 號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家 長 

或監護人姓名 

 簽 名 ( 章 )  

聯 絡 電 話  

原 審 查 結 果 
□ 錄  取 

□ 未錄取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此致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 請填妥本申訴書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親自至本校辦理。  

二、 本申訴書學生資料應親自以正楷填寫正確。 

三、 申訴截止日期：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前。 

 

 

 

 

 

 

 

 

 

 

 

 


